一级学科名称（代码）：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
第一部分
本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主干学科方向不少于 4 个，须含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2．学科特色。依据国家、区域发展需求，学校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体现学科特色。在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发
展中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的重
大问题等方面，取得能够反映学科优势和特色的代表性成果，且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40 人，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 6 人，专任教师在编工作时
间不少于 3 年。
4．人员结构。有一支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教师
学科专长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主干方向相吻合。45 岁以下教师比例不低于 40%，
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在学科队伍总人数中至少占 60%，学科专业背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
关专业的教师至少占 70%。每个主干学科方向正高职教师不少于 3 人。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最高学位的专业背景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
专业，在编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年。近 5 年，学科带头人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 10 项，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点担任过博士生导师并至少完整培养过 1 届博士生，或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并至少完整培养过 3 届硕士生。学术骨干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 8 项。1/3 以上的学术骨干主持过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
三、人才培养
6．培养概况。一级学科硕士点有充足的生源，培养过 3 届硕士研究生。已经取得硕士学
位的研究生至少 30 人。
7．课程与教学。开设并加强本学科核心课程建设，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课程能够支撑博士
一级学科的课程体系，能够覆盖学科各方向，并能根据特色进行课程体系构建和创新。精品
课程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
8．培养质量。有一定比例的硕士研究生攻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
者在国内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已经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受到用
人单位的欢迎，在工作岗位中表现突出。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9．科学研究。科研经费充足、成果丰硕，能够支撑研究生的培养。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
费每年不少于 3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不低于 50%。近 5 年，本学科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不少于 10 项，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 15 项。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活跃。近 5 年，主办或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不少于 3 次。主办
或承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不少于 1 次，或不少于 3 人次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本学科全额资助一定比例的研究生在校
期间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
11．支撑条件。具有相关的国家级或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或省级重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或教育部创新团队。有较为充足的用于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图书资料、数据库等，
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套（册）数和在校研究生的数量相匹配。有稳定的社会实践基
地。学术道德制度健全。奖助体系完备。
五、其他要求
12．其他要求。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本学科的灵魂，贯彻学科建设支撑课程
建设的基本要求。能够坚持不懈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高度统一。独立设置的教学和科研
二级机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依托机构和责任单位。

第二部分
本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主干学科方向不少于 3 个，须含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2．学科特色。依据国家、区域发展需求，学校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体现学科特色。在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在
当代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
新的重大问题等方面，能够取得反映学科优势和特色的代表性成果，且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40 人，每个学科方向中专任教师应不少于 6 人，专任教
师在编工作时间不少于 3 年。
4．人员结构。有一支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教师
学科专长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主干方向相吻合。45 岁以下教师比例不低于 40%，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在学科队伍总人数中至少占 50%，学科专业背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专业的教师至少占 70%。每个主干学科方向正高职教师不少于 2 人。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最高学位的专业背景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
[bookmark: _GoBack]专业，在编工作时间不少于 3 年。近 5 年，学科带头人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 8 项，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点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并至少完整培养过 1 届硕士生。学术骨干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少于 5 项。1/4 以上的学术骨干主持过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已积累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经验。开设课
程符合学科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前沿性。精品课程建设取得一定成效。
7．培养质量。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本科专业的高校，培养的本科生必须具有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能够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和具有良好的学风。熟悉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知识，
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重大问题。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比较熟练地阅
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恪守本学科的学术规范，
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写作能力。能够成为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宣传和实
际工作的专门人才。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科研经费充足、成果丰硕，能够支撑研究生的培养。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
费每年不少于 2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不低于 50%。近 5 年，本学科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5 项，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项。
9．学术交流。近 5 年，主办或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全国性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术研讨会不少于 10 人次。
10．支撑条件。具有相关的国家级或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或省级重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或省部级创新团队。有较为充足的用于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图书资料、数据库等，
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套数和拟招研究生的数量相匹配。有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学
术道德制度健全。奖助体系完备。
五、其他要求
11．其他要求。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本学科的灵魂，贯彻学科建设支撑课程
建设的基本要求。能够坚持不懈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高度统一。独立设置的教学和科研
二级机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依托机构和责任单位。
